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课内实验成绩评定办法 

课内实验按培养方案上所要求的学时数开设相应的实验项目，每个实验项目均单独考

评，课内实验的总评成绩由所有实验项目的考评结果综合评定而得；单个实验项目考评不及

格必须补做相应实验项目，否则总评成绩为不及格。

一、单个实验项目成绩评定办法：

单个实验成绩考查的内容分为：平时成绩、实验报告质量两个部分综合考评。

1、 平时成绩（60%），包括： 

（1） 出勤情况：迟到与早退（无故迟到10分钟及以上，取消本次实验资格）；

（2） 预习实验指导书情况；

（3） 实验过程表现：

（a） 按实验操作步骤、操作规范、按时认真完成实验内容；

（b） 实验完成后，能将实验器具整理干净。

2、实验报告成绩（40%） 

实验报告质量的考评从实验报告内容完整性、认真程度及实验数据的科学性进行评

定，包括：

（1）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实验原理（包括电路、光路、结构原理图、

接线原理图及程序流程图等）、实验步骤等项目的完整度；

（2）实验数据处理（包括数据处理方法、运算结果、精度分析等）、问答题和思考题

的回答；

（3）实验报告书写的认真程度与规范情况。

二、实验综合成绩评定：

课内实验综合成绩原则上根据单个实验项目成绩总和除以实验项目数即可；但是如果实

验项目中有综合性或设计性实验项目，并且实验大纲中有明确要求的重点实验项目的可根据

具体大纲的要求进行加权处理。

注：（1）针对有自己创新操作或算法的情况，可额外加分；  

（2）有思考题与讨论题的，写出总结整个实验的心得体会，有创意性地回答思考题与讨

论题的可加分。

（3）参加实验并提交报告方能参与考评，否则该单项实验项目考评为零。

 
2023年11月12日



学年 学期

学号 姓名 平时 报告 综合 平时 报告 综合 平时 报告 综合 平时 报告 综合 平时 报告 综合

说明：

(2)此表由实验指导教师填写，一式两份，在实验课结束后一周内交相应

系任课教师一份，另一份连同实验报告装订成册并存档保管备查；

(3)实验项目中有一个实验项目不参加者，实验成绩按零分记；

(4)单项实验成绩由指导教师签字后附在成绩登记表之后。

实验项目五

实验室主任签字：

日期：

实验项目四实验项目一 实验项目二 实验项目三

日期：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实验成绩考核登记表
课程名称 实验室 任课教师

(1)实验成绩按百分制进行评定；如果项目数不够可续页或横向打印；

实验学时

专业班级

实验指导教师签字：

备
注

总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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